
鄢陵县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批量案件的实施细则（试行）

在对民商事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急缓分类的基础上，建

立“速立、速送、速调、速结、速执”的速裁工作机制，努

力提高审判效率，强化批量案件审理，缩短办案周期，减少

诉讼成本，减轻群众诉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树立法院形

象，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结合我院审判工作实际，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批量案件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重复出现 10

次以上、案由相同的民商事案件。

第二条 批量案件识别采取系统识别+人工识别的方式

进行。

第三条 立案庭设置程序分流员，负责对批量案件的识

别。

第四条 立案庭程序分流员负责批量案件的接收工作。

指导当事人填写要素表或建立批量案件信息表，推选诉讼代

表人、建立批量案件的电子数据库、制作批量案件明细表。

对信访隐患大、矛盾纠纷多的批量案件引导当事人选择示范



性诉讼等。

第五条 对适宜进行诉前调解的案件，当事人要求制作

调解书的，采取合并立案方式在审判流程系统内进行登记立

案。

第六条 对诉前调解不成功需要转立案的案件，由诉调

对接中心提前与程序分流员进行对接，掌控立案数据，从电

子数据库中提取该批案件，做好案件的立案、排期、送达等

准备工作。

第七条 程序分流员决定批量案件的合并立案或者分

开立案。

第八条 批量案件诉前调解工作由相应速裁团队参与

指导，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召开庭前会议，进行庭前

准备工作。

第九条 程序分流员于每月最后二个工作日将电子数

据传入网上立案平台、预定案号、指定审理庭室，安排送达

组定开庭日期、填写应诉手续，于次月 1 日点击立案，立案

当日完成送达工作。

第十条 批量案件原则上交由同一速裁团队或者同一

员额法官进行审理。

第十一条 批量案件进行庭审方式改革，以庭审录音录

像代替庭审笔录。

适用庭审记录改革的案件需要按照以下流程规范庭审



活动：

（一）在送达出庭通知书、传票时，应同时发放适用庭

审记录改革告知书。

（二）庭审开始前，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在核对当事人

身份时应再次询问是否同意适用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当

事人同意的，将《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告知及确认书》交

各方当事人签字。庭审开始后，承办人应当庭告知“本次开

庭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即为庭审笔录，不再另行制作书

面笔录”。最后陈述阶段，法官应再次提示诉讼参与人是否

需要纠正或补充已经录音录像的事实陈述和法律意见。庭审

结束后录音录像系统关闭，庭审记录即告完成。

庭审录音录像应当全程进行，自宣布开庭时开始，至闭

庭时结束。除下列情形外，庭审录音录像不得人为中断：1、

休庭；2、公开庭审中的不公开举证、质证与调解等诉讼活

动，应另行制作书面笔录。

（三）庭审期间遇有特殊情况，法官可以决定转换成传

统书面庭审记录方式，转换记录后的书面记录内容与已经保

存的录音录像内容衔接使用。

（四）采用录音录像方式进行庭审记录的案件，书记员

或法官助理完成庭前准备工作后，可以经法官同意后全程不

参加庭审，但仍应在岗待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法官在庭审开始时仍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姓



名并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第十二条 批量案件审限控制在二十日以内，原则上当

庭宣判，庭审后二日内完成文书的制作。

第十三条 批量案件实行庭审记录改革方式期间，办公

室提供庭审改革需要配套的硬件设保障施和技术支持，做好

技术操作培训，加强庭审设备巡查及庭审过程中设备运行的

实时监控，做好系统功能优化，协助档案部门做好录音录像

数据离线备份工作，确保庭审数据真实准确，安全可靠。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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